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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  193/2020 

日期:  2021年 09月 23日 

關鍵詞： 證據無效、在審查證據存有明顯錯誤、量刑不當 

 

摘要：  

-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8條第 1款 b)項之規定，在聽證中，

倘嫌犯所作聲明與之前向法官或檢察院作出的存有矛盾或分歧，

則主持審判之法官得宣讀該嫌犯先前作出之聲明，而無需任何控

辯雙方之申請。因此不論嫌犯同意與否，法院均可以依法作出宣

讀，完全不存在禁用/無效證據的問題。 

-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之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

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申言之，原審法

院對證據的評價依法享有自由心證，而上級法院的事實審判權並

非完全沒有限制，只有在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上出現明顯偏差、

違反法定證據效力或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下才可作出干預。 

- 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及第 65 條的規定，量刑須按照行為人的

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而為之，同時亦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

或不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 

- 首次犯罪並非必然的刑罰減輕情節，僅是在具體量刑時的綜合考

慮因素之一。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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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193/2020  

上訴人： A(第一嫌犯) 

B(第二嫌犯) 

日期：  2021年 09月 23日 

* 

一、 概述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於 2020年 01月 10日在卷宗 CR4-19-0230-PCC

內分別裁定上訴人們 A及 B，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以直接共同

正犯和未遂行為觸犯了第 6/2004號法律第 18條第 2款結合第 1款所

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 1 年 6 個月徒刑，緩刑 2 年

執行，緩刑條件為，須在判決確定後的 3個月期間內向澳門特區支付

澳門幣 6,000元的捐獻以彌補犯罪行為產生的負面後果。 

上訴人們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出上訴，有關內容如下：  

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7條第 8款及第 338條第 2款的規定，倘若

宣讀嫌犯之聲明的容許及法律依據沒有載於庭審紀錄時，有關證據屬無

效。 

2. 需重申，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6條第 1款之規定，有關無效屬證

據無效，而非訴訟行為的無效。 

3. 透過卷宗第 165至 166頁的庭審紀錄可見，宣讀兩名上訴人於檢察院及

司法警察局所作聲明之申請是由檢察院代理提出的，亦即並非原審法院

主動提出的。 

4. 那麼，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87 條第 1 款 b)項之規定，原審法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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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批示的方式決定是否接納檢察院代理的申請，從而作出宣讀行為。 

5. 透過庭審紀錄可見，原審法院並沒有作出任何批示或決定予以批准有關

宣讀嫌犯聲明的申請，亦即在庭審紀錄中並沒有載有“宣讀之容許”或

“容許宣讀之決定”。 

6. 故此，上訴人認為根據庭審紀錄，原審法院欠缺了作出“宣讀之容許”或

“容許宣讀之決定”;又或，至少庭審紀錄中欠缺載有原審法院作出“宣讀

之容許”或“容許宣讀之法定”的內容。 

7.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8條第 2款結合第 337條第 8款之規定，原

審法院在庭上宣讀兩名上訴人於檢察院及司法警察局所作聲明因而所

取得的證據屬無效。 

8. 根據同一法典第 112條的反義解釋，由於上指證據屬無效，因此兩名上

訴人於檢察院及司法警察局所作之聲明不可能作為裁決之依據。 

9. 基於此，懇求尊敬的法官閣下作出上指的無效宣告，並因原審法院在審

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因而廢止被訴合議庭裁判。 

10. 正如之前所述，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8條第 2款結合第 337條第

8 款之規定，原審法院在庭上宣讀兩名上訴人於檢察院及司法警察局所

作聲明因而所取得的證據屬無效。 

11. 亦即，兩名上訴人沒有作出自認曾實施被控犯罪之聲明。 

12. 在此情況下，在本卷宗內，似乎最有力指證兩名上訴人曾作“假結婚”行

為之證據就只有載於卷宗第 110至 111背頁的《存疑婚姻送澳核查表》、

卷宗第 31至 33頁之出入境紀錄、第 63至 76頁的搜索居所的筆錄，以

及卷宗第 35至 61頁的 XX紀錄。  

13. 就首三項證據而言，似乎該等證據只能顯示兩名上訴人“有可能”是假結

婚。因為第二上訴人 B與其前妻有共同出入境紀錄並不必然能反證兩名



4 

193/2020 

上訴人的婚姻是虛假。因為共同出入境可以基於婚姻以外的其他原因而

生，例如:生意伙伴及朋友關係等等...... 

14. 至於第四項證據，均是兩名上訴人的聊天對話，然而本卷宗內均沒有其

他客觀證據予以證明有關的內容是否屬實。 

15. 更甚者，關於第二上訴人向第一上訴人支付澳門幣貳萬圓正

(MOP20,000.00)作為假結婚之報酬問題上，根據該 XX 紀錄均未能證明

有關支付是屬於作為假結婚的報酬。 

16. 因此，基於疑罪從無原則，似乎原審法院應認定控訴書第 2、4、6及 13

條事實應予以裁定為未能證實，因欠缺足夠證據予以作出相關之認定。 

17.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被訴合議庭裁判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因此，本上訴

應裁定為成立，廢止被訴合議庭裁判，以及開釋兩名上訴人觸犯被指控

之罪名。 

18. 根據《刑法典》第 22條第 2款及 67條第 1款 a)及 b)項之規定，兩名上

訴人被指控的罪名之抽象刑幅縮減至最低下限為一個月;而最高上限則

減縮至三十二個月(即二年八個月)。 

19. 如此，正如原審法院所言，第一及第二上訴人均為初犯、於本案中的犯

罪後果嚴重程度一般、犯罪故意程度一般、行為不法性程度亦一般。 

20. 因此，原審法院判處兩名上訴人各一年六個月徒刑之刑罰屬明顯過重。  

21. 根據《刑法典》第 65條的量刑準則，以及第 40條所規定的刑罰之目的，

上訴人認為判處各八個月徒刑作為處罰最為合適。 

22. 基於此，想求尊敬的法官閣下裁定本部分的上訴理由，因而廢止原審法

院的裁判並重新作出量刑之決定。 

* 

檢察院就上述上訴作出了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199 至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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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駐本院檢察院作出意見書，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216 至 219 頁，

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二、 事實 

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如下： 

1. 在未查明之時，第一嫌犯 A(本澳居民)認識了第二嫌犯 B(中國

內地居民)及其前妻 C。 

2. 約於 2014年初，第二嫌犯向第一嫌犯表示欲來澳門定居及工

作，故希望與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第一嫌犯締結虛假婚姻，

藉此以夫妻團聚為由獲取澳門的居留權及申請澳門身份證，並

承諾向第一嫌犯支付不少於澳門幣貳萬圓(MOP20,000.00)的

報酬，第一嫌犯表示同意。 

3. 為此，第二嫌犯與 C於 2014年 03月 19日在中國內地辦理離

婚手續，同年 04月 04日，兩名嫌犯在 XX市登記結婚，並取

得編號 J4XXX00-2XX4-00XX46的結婚證(見卷宗第 102頁背

頁)。 

4. 事實上，兩名嫌犯沒有締結婚姻及共同生活的意願，兩人締結

虛假婚姻的目的僅是為著日後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

來澳定居。兩名嫌犯結婚後，第二嫌犯從來沒有與第一嫌犯共

同生活，且第二嫌犯與 C仍繼續維持夫妻生活，與之前無異。 

5. 其後，兩名嫌犯以上述結婚證到中國內地相關機關以夫妻團聚

為由申請第二嫌犯來澳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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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約於 2016年 11月 23日，第二嫌犯向第一嫌犯支付了澳門幣

貳萬圓(MOP20,000.00)作為辦理假結婚的報酬(見卷宗第 36頁

XX聊天記錄)。 

7. 2016 年 12 月 14 日，第一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遞交了一份

更改身份資料申請表，其內申報自己的婚姻狀況變更為已婚，

配偶為第二嫌犯，並在該申請書上簽署確認，同時，第一嫌犯

向身份證明局遞交了上述結婚證副本以證明兩人的夫妻關係

(見卷宗第 102及背頁)。 

8. 其後，中國內地相關機關發現第一嫌犯在結婚當天獨自返回澳

門、兩名嫌犯結婚後第二嫌犯與前妻 C 常有同行出入香港、

澳門、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的記錄，以及多次民航共同訂票記

錄，故在向澳門身份證明局送交第二嫌犯申請來澳定居的相關

文件時，同時送交一份《存疑婚姻送澳核查表》(見卷宗第 110

至 111背頁)。 

9. 2018 年 11 月 08 日，澳門身份證明局就虛假婚姻事宜去函治

安警察局要求協助調查。 

10. 經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查核，發現在兩名嫌犯結婚後，第

二嫌犯與前妻 C有 98 次共同出入境澳門的記錄(見卷宗第 31

至第 33頁出入境紀錄)。 

11. 2019年 04月 04日，警員前往第一嫌犯位於氹仔 XX大馬路

XX樓第 XX座 XX樓 XX室住所進行調查，發現該單位只有

女性衣物及物品，並沒有任何男性之用品(見卷宗第 63 頁至

76頁)。 

12. 調查期間，警員在兩名嫌犯的手提電話的 XX記錄中發現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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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嫌犯談及假結婚的聊天記錄，當中尤其包括第一嫌犯聲稱

其本人為第二嫌犯之「假老婆」、第一嫌犯多次催促第二嫌犯

盡快辦理定居事宜及表示在完成是次假結婚後會另行尋找伴

侶、第一嫌犯著第二嫌犯在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後可與其前妻

復婚、以及兩名嫌犯商討以拍攝生活照等方式來應對澳門當局

的假結婚審查等對話(見卷宗第 5及 7頁扣押筆錄，以及卷宗

第 35頁至第 45頁及第 47至 53頁 XX聊天記錄)。 

13.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意圖妨礙澳門特別

行政區打擊非法移民法律的效力，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向中

國內地相關機關作出締結婚姻的虛假聲明，導致法律上重要的

事實不實載於結婚證內，並向中國內地及澳門相關部門提交該

結婚證，且由第一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報其配偶為第二嫌

犯，使不實的婚姻資料載於第一嫌犯在澳門身份證明局的身份

資料檔案內，目的是以夫妻團聚為由為第二嫌犯申請許可居留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的法定文件，但因兩名嫌犯意志以外的

原因未能成功。 

14.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會受相應法律制裁。 

*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兩名嫌犯均為初犯。 

第一嫌犯現職侍應(兼職)，每月賺取澳門幣 5,000元以下，無家庭

負擔，具小學畢業學歷。 

第二嫌犯聲稱無業，無收入，需供養母親，具初中畢業學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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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案不存在與控訴書不符之未證事實。 

* 

三、 理由陳述 

上訴人們認為原審判決沾有以下瑕疵： 

1. 證據無效； 

2. 在審查證據存有明顯錯誤； 

3. 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4. 量刑過重。 

現就有關問題作出審理。 

1. 就證據無效方面： 

就有關問題，檢察院在上訴答覆中作出了精闢分析和論證： 

“… 

首先，確實，在庭審過程中，因發現兩名上訴人在聽證中所作聲明與較早前

在檢察院作出的聲明存有矛盾，檢察院代表建議原審法院宣讀兩名上訴人之前作

出的聲明，而在辯護人不反對的情況下，原審法院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338條第

1款 b)項的規定，宣讀了兩名上訴人在檢察院及治安警察局曾作出的聲明(卷宗第

80頁、第 12頁、第 81頁及第 20頁)(見審判聽證紀錄第 166頁)。兩名上訴人提

出的爭議，在於欠缺了作出宣讀之容許或容許宣讀之決定的內容，這不等同於欠

缺批示，只是在批示的內容內，沒有明確寫上同意的字句吧了。然而，我們不難

發現，原審法院實際上已同意了檢察院代表的建議，否則不會宣讀兩名上訴人在

檢察院及治安警察局曾作出的聲明，基此，原審法院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 87

條第 1款 b)項之規定，即使存在違反，亦無法律規定及不符合列舉在刑事訴訟法

典第 106條 a) b) c) d) e) f)為不可補正之無效，又或列舉在第 107條第 2款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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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所構成的取決於爭辯之無效。換言之，只能屬刑事訴訟法典第 110 條之不當情

事，正如該條文第 1款之規定，兩名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在當中出現不當情事之行

為時沒有提出爭辯，該不當情事使有關行為成為有效行為。另一方面，按照刑事

訴訟法典第 338條第 1款 b)項之規定，當在聽證中，嫌犯所作聲明與之前向法官

或檢察院作出的存有矛盾或分歧，則主持審判之法官得宣讀該嫌犯先前作出之聲

明，而無需任何控辯雙方之申請，因而並不存在任何證據之違反，基此，此理據

應被否定。 

…”。 

我們完全認同上述轉錄的答覆，並引用上述所載的依據，裁定這

部分的上訴不成立。 

事實上，雖然在庭審記錄中沒有明確記載原審法院批准了檢察院

有關宣讀聲請，但從原審法院其後的做法中(宣讀了有關聲明及在庭審

記錄中記載有關宣讀是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8條第 1款 b)項之

規定而作出)可知原審法院是批准了有關宣讀。 

禁用證據是指被法律排除在外的證據。在本個案中，上訴人們的

聲明不論是應聲請或依職權，不論上訴人們同意與否，法院均可以依

法作出宣讀，完全不存在禁用/無效證據的問題。 

作為上訴人們的辯護人及一名專業律師，理應清楚知道有關宣讀

並不違法，但卻以此作為上訴的依據，有惡意訴訟之嫌。 

2. 就在審查證據存有明顯錯誤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方面：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之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

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申言之，原審法院對

證據的評價依法享有自由心證，而上級法院的事實審判權並非完全沒

有限制，只有在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上出現明顯偏差、違反法定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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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或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下才可作出干預。 

原審判決就其心證的形成作出了以下理由說明： 

“…. 

庭審聽證時，第一嫌犯 A否認被指控之事實，辯稱與第二嫌犯的婚姻是真實

的，第一嫌犯稱雖然於婚前已認識第二嫌犯及他太太，但他們二人感情不好，後

來第二嫌犯離婚後，她便與第二嫌犯結婚，但稱二人結婚是兩情相悅，且她曾經

歷多段感情，都是戀上有婦之夫，她很想找個人作個伴，所以與第二嫌犯結婚。

另稱他們二人婚後雖然很少來往，丈夫在內地工作，也沒有與她同住澳門，原因

是她的家居很細，而丈夫來澳門一般住在大酒店，二人多以此方式見面。另第一

嫌犯講述了第二嫌犯的家庭背景及成員狀況。 

由於第一嫌犯的庭審陳述，與其在檢察院及警察局所作的聲明存有明顯矛

盾，應檢察院的聲請下及聽取對方的意見後，本合議庭宣讀了第一嫌犯於檢察院

及警察局的部份聲明(第 80頁、12及背頁)，當中第一嫌犯承認與第二嫌犯締結虛

假婚姻，二人為朋友關係，目的幫助第二嫌犯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當中不涉及

報酬。 

庭審聽證時，第二嫌犯 B否認被指控之事實，辯稱與第二嫌犯的婚姻是真實

的，第二嫌犯稱雖然已婚，但他與太太感情不好，經常吵架，後來第二嫌犯與太

太離婚後，並與第一嫌犯結婚，但稱二人結婚是兩情相悅，只是因他在內地工作

忙，近年因生意失敗且欠別人很多債務，所以很少到澳門陪伴第一嫌犯，也較少

關心她。另第二嫌犯講述了第一嫌犯的家庭背景及成員狀況。 

由於第二嫌犯的庭審陳述，與其在檢察院及警察局所作的聲明存有明顯矛

盾，應檢察院的聲請下及聽取對方的意見後，本合議庭宣讀了第二嫌犯於檢察院

及警察局的部份聲明(第 81頁、20及背頁)，當中第二嫌犯承認與第一嫌犯締結虛

假婚姻，二人為朋友關係，目的使他成功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當中不涉及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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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審聽證時，聽取了一名警員證人 D之證言，證人就參與本案之調查措施作

出陳述。該證人因應身份證明局之轉介，調查二名嫌犯之間的婚姻是否虛假。調

查中，曾前往第一嫌犯之家居，沒有第二嫌犯之衣物，也只有第一嫌犯一人居住。

另外，第二嫌犯與前妻之間在離婚後存有頻繁共同出入境紀錄(第 31 至 33 頁)，

而第二嫌犯與第一嫌犯幾乎沒有共同出入境紀錄。另有分析二名嫌犯之手機內的

XX紀錄，當中多次提及假夫妻、假結婚之事宜。 

書證：卷宗第 35至 61頁載有截自兩名嫌犯的各自手機內 XX的通話內容，

另有分析二名嫌犯之手機內的 XX紀錄，當中多次提及假夫妻、假結婚之事宜。 

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本庭依照經驗法則，對二名嫌犯之庭審聲明、一名

警方證人之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明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分析並加以認

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 

經分析上述的心證形成理由，我們不認為原審法院在證據審查方

面存有明顯的錯誤。相反，完全符合法定證據規則和一般經驗法則。 

終審法院在不同的裁判中多次強調， “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

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如果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或

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

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即常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另一方面，有關瑕疵必須是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與一

般經驗法則的結合” (詳見終審法院於2019年09月25日在卷宗編號

82/2016及於2014年03月26日在卷宗編號4/2014等作出的裁判)。 

3. 就量刑過重方面： 

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及第 65 條的規定，量刑須按照行為人的

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而為之，同時亦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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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尤其是: 

a) 事實的不法程度、實行事實的方式、事實所造成的後果的嚴重

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的義務的違反程度; 

b) 故意或過失的嚴重程度; 

c) 在犯罪時所表露的情感及犯罪的目的或動機; 

d) 行為人的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 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的行為，尤其系為彌補犯罪的後果而作出

的行為; 

f) 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的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

備系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讉責者。 

在本個案中，上訴人們雖然是初犯，但首次犯罪並非必然的刑罰

減輕情節，僅是在具體量刑時的綜合考慮因素之一。 

兩名上訴人在庭審中否認控罪，沒有表現出真誠悔悟的認罪態

度，未能讓人相信彼等有不再繼續犯罪的意願。 

相關犯罪的最高刑罰為 5 年 4 個月徒刑(根據《刑法典》第 22 條

第 2 款和第 67 條第 1 款 a)項之規定，犯罪未遂可科處於既遂犯而經

特別減輕之刑罰處罰之徒刑之最高限度減三分之一)，而原審法院作出

的具體量刑為 1 年 6 個月徒刑，還給予緩期 24 個月執行，我們實在

看不到上訴人們所指的量刑過重的情況。 

*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們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駁回有關

上訴，維持原審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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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上訴人們各繳付 9UC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3 款所規定，上訴人們各須

繳付 5UC的懲罰性金額。 

著令通知。 

* 

2021年 0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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